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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政请〔2019〕38号                  签发人：周德旭
平山乡人民政府关于请求

变更《梁河县平山乡小园子村集体初精合一茶厂公益性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

梁河县发展和改革局：

2019年2月14日平山乡向县发展和改革局上报了《平山乡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审批梁河县平山乡小园子村集体初精合一茶厂公益性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平政请【2019】7号），经上级研究评审，平山乡认真按评审意见，结合实际做出修改上报，2019年4月22日，梁河县发展和改革局做出了给予同意审批的意见，梁发改复【2019】54号。

但是，因为项目实际建设和运作过程中存在涉及用地面积不足的实际问题，为便于项目落地施工和今后梁河县平山乡小园子村集体初精合一茶厂发展需求，特向贵单位请求批准变更《梁河县平山乡小园子村集体初精合一茶厂公益性项目实施方案》，变更内容如下：

一是将梁河县平山乡小园子村集体初精合一茶厂公益性项目占地面积2亩变更为占地面积5亩。
为推进项目的建设工作，现将变更后的实施方案上报贵局，请给予批复为盼。

附件：

梁河县平山乡小园子村集体初精合一茶厂公益性项目实施方案

2.梁河县平山乡小园子村集体初精合一茶厂公益性项目规划概算

3.平山乡小园子村集体初精合一茶厂公益性项目扩初设计

4.附件4：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登记表

   梁河县平山乡人民政府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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